
查新须知 

为作好课题查新服务，保证查新工作的独立、客观、公正，特拟定以下注意事项： 

1. 为使查新委托能顺利进行，前来本中心办理查新事宜的委托人应熟悉所委托的查

新项目，或是项目组成员。 

2. 用户应明确待查新课题类型，查新课题主要分为立项查新和成果查新两类，立项

查新包括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科研课题开始前的资料收集等；成果查新包括为

开展成果鉴定、申报奖励等。请注明具体申报内容，如（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863

计划等），要求用户具体说明查的目的。 

3. 用户应明确查新范围（分为国内外、国内、国外三种） 

4. 用户必须认真填写《查新项目委托书》（下载），填写时请注意： 

（1） 待查新项目名称请用中、英文对照填写。 

（2） 委托机构信息中包括机构名称，通讯地址，项目负责人姓名，联系人姓名，电

话，传真及 E-mail。 

（3）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此处着重填写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方法、

技术特征、成果结构、工艺路线、配方、应用范围以及技术指标和参数；创新点主要

是指研究课题在哪些方面具有创新和发明。 

对各种目的的查新，在写法上要有所侧重，例如： 

科研立项类查新应概述项目的国内外背景，拟研究的主要科学技术内容，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指标）。 

成果鉴定类查新应简略说明项目的研究背景，介绍项目的主要科学技术特征，已完成

项目与现有同类研究、技术、工艺相比的主要创新点所在，体现项目水平的技术参数

和量化指标。 

（4）查新点和查新要求：查新点是指技术要点中需要查证新颖性的内容要点。查新

点一般从技术要点中提取，或者是技术要点中技术关键的全部。委托人有多个新颖性

查证要求的项目，要以 1，2，3 来标记查新点，逐条列出。 

（5） 检索词一栏，除国内查新外，都需要详细提供中、英文主题词（含规范词、同

义词等）、专利号等，词的来源应是课题相关的专业惯用词，不能单纯地从一般词典

中选择。查新人员根据用户提供的主题词进行复核后确定。 

5. 用户务必提供一套能详细描述待查新课题（或发明）的技术资料及参考文献，如

研究工作报告、（总结）技术报告、实验报告、测试报告、用户报告、鉴定证书及查

新委托人列出的与待查新项目密切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应当尽可能注明文献的著者、



题目、刊名、年、卷、期、页）等。上述资料在查新机构处理查新事务中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是查新结论的主要依据。务必请用户如实提供，查新人员将负责上述资料的

保密工作。如用户不能提供上述资料，则本机构有权拒绝接受该查新委托，如因用户

提供资料不实，造成查新失误的，本机构也概不负责。 

6. 为使查新取得最佳效果，请用户与查新人员密切配合，详细介绍待查新课题的技

术背景，与查新人员进行充分畅通的交流；但查新委托人不得干涉查新活动，不得向

查新人员施加任何倾向性影响。 

7. 一年以前的查新报告可进行补充查新，两年以上的查新必须重新委托查新。 

8. 查新业务实行有偿服务，收费标准按有关部门规定制定。用户在委托课题查新时

应预付押金 300 元，查新结束后退还 300 元预付款，并按本次查新实际发生费用交纳

全部查新费用，付费方式可以是现金支付，也可以是支票支付。最终查新结论不影响

查新费用。查新项目已接受委托，且已完成联机检索工作时，若委托人提出取消查新，

则需支付机检费和一半查新费作为检索查新补偿；若此时查新报告已完成，委托人则

需支付全部费用。 

9. 查新工作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为确保查新工作的质量，一般需要十至十五

个工作日（遇节假日顺延），如提前按加急处理，但要保证三个基本工作日，请用户

安排好委托时间。 

10. 查新工作也是一项受法律规范约束和保护的工作，用户对所有提供的资料的准确

性负有责任，本机构对查新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负有责任。用户对查新结论或过程

持有异意，请在一周内将意见和材料提交我机构，要求本机构组织相关专家重新复核，

复核后证明用户意见正确，则复核所发生的费用将由本机构负责，否则由用户承担。 

11． 查新委托和查新内容确定后，不得随意更改；若更改查新项目主要内容、技术

指标或增加创新点，查新费用和委托时间从更改之日计算。 

 

特别提示：凡涉及保密项目的查新项目委托书，请勿用电子邮件发送，以免失（泄）

密。如坚持使用电子邮件发送填写后的查新项目委托书而造成失（泄）密的，责任由

发送方负责。 

 


